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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关于国家经贸委盐业管理职能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经贸委（经委），盐业主管部门（盐务局、盐业

管理办公室）： 最近，一些地方经贸委和盐务局以及盐业企

业反映，当前盐政管理职能混乱。为加强食盐产销管理，防

止伪劣食盐冲击市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现就国

家经贸委盐业管理职能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

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81号）

规定，原国家轻工业局撤销，其行政职能包括盐业管理职能

已并入国家经贸委，我委经济运行局加挂盐业管理办公室牌

子。 二、根据《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163号）“国务院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全国碘盐加

工、市场供应的监督管理工作”和《食盐专营办法》（国务

院令第197号）“国务院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全国食

盐专营工作”等规定，国家经贸委盐业管理的主要职能是：

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全国盐业行业管理、盐政执法监督；

负责发放食盐定点生产证书和运输准运证，指导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盐业管理部门发放批发许可证；配合国家计委提

出食盐年度计划建议草案，在计划下达后组织实施；配合质

检总局和卫生部加强对食盐产品的质量检查和监督；承办国

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中国盐业总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切实加强企业管理，依法



经营，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不仅是对中国盐

业总公司的要求，也是今后各级盐业公司实行政企分开的努

力方向。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ＯＯ二年五月十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